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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具體回應當地家庭托育需求，提供平價、質優、離

家近之托育措施及服務，截至 104 年 9 月底全國已開辦 80 所。另為促進托育照顧服務的

優質化，亦積極輔導地方政府結合非營利團體共同設置社區化的托育資源中心，協助增

強家庭照顧能量，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 

三、有關加強保母訓練 1 節： 

(一)職前訓練部分：衛生福利部輔導各地方政府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協助有意願從事居

家托育服務者參與訓練，取得托育人員資格，103 年共計開設 566 班，訓練 2 萬 3,779 人

，104 年截至 6 月底止已開設 234 班，輔導訓練 7,024 人。 

(二)在職訓練部分：居家托育人員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每年

應至少接受 18 小時之在職訓練，其中每 2 年所接受之在職訓練，應包括 8 小時以上之基

本救命術。同時衛生福利部並訂定「社區保母系統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在職研

習訓練初階及進階課程實施計畫」，除依托育人員服務經驗及需求，將課程分為初階及

進階外，內容亦包含嬰幼兒發展保育、健康及照護、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等，強化

照顧知能及專業素養，以維托育品質之穩定。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世界衛生組織之國際癌症研究總署報

告顯示，加工肉為第一級致癌物，紅肉為第二級致癌物，為避

免民眾健康傷害及不必要恐慌，應加強宣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32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9-410） 

羅委員就世界衛生組織之國際癌症研究總署報告顯示，加工肉為第一級致癌物，紅肉為第二

級致癌物，為避免民眾健康傷害及不必要恐慌，應加強宣導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 

一、世界衛生組織轄下之國際癌症研究總署主要任務為進行癌症病因研究以及癌症流行病學調查，

並負責公布導致癌症之因子，包含： 化合物、輻射、物理和生物製劑，以及生活狀態因素等

。其同時也依據流行病學，動物毒理實驗區分各類因子之致癌等級為 1 級至 4 級。第 1 級：

確定為致癌因子；第 2A 級：極有可能為致癌因子；第 2B 級：可能為致癌因子。該署於日前

公布加工肉品與紅肉均會提高罹癌風險，每天食用 50 克的加工肉品會增加 18%罹患大腸癌的

風險。每天食用 100 克的紅肉會增加 17%罹患大腸癌的風險。根據本部「103 年國民營養健康

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民眾過去 1 天紅肉攝取量超過 100 公克者約有 24.3%。 

二、在各種致癌因子中，世界衛生組織特別指出吸菸、酗酒、不規律運動、不健康飲食及肥胖為慢

性病（包含癌症）的共同危險因子，惟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預防，爰本部運用多元管道加強

各類致癌因子宣導，說明如下： 

(一)與教育部合作將致癌因子列入教材，並跨部會宣導及協調減少各種危險因子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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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大眾傳播媒體 

1.運用多元媒體通路（如電視、廣播與網路社群等）推廣致癌因子的危險性，向民眾宣

導防癌觀念及重要性。103 年本部國民健康署有關癌症宣導共拍攝 3 支宣導片，共託播

電視廣告約 2,900 檔次、廣播廣告約 13,000 檔次、戶外電子媒體約 23 萬檔次以及發布

18 篇新聞稿。另於網站放置防癌相關資訊（如國民健康署網站及健康九九網站及國民

健康署臉書）。 

2.宣導少吃加工肉品與紅肉：衛教民眾儘量減少吃培根、香腸、火腿、熱狗等加工肉品

、少吃燒烤紅肉（豬、羊、牛），並以魚肉、瘦鷄肉等白肉來取代紅肉。 

(三)與衛生局及醫院合作： 補助縣市辦理相關衛教宣導活動，更於高風險縣市特別補助辦理

相關計畫，倡導避免致癌因子及建立健康生活型態，並將相關工作成果列入縣市考評指

標中。此外，亦協助醫療院所於提供相關服務時，主動衛教民眾致癌因子。 

(四)與民間團體合作：藉由民間團體深各種場域與特定族群，以營造建立健康生活型態氛圍

。如以檳榔防制為例，於工地、漁港及國道服務站辦理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宣導講座

與提供口腔黏膜檢查。 

(五)與業者合作： 輔導業者開發健康盒餐及具健康訴求之節慶食品、鼓勵餐廳提供有標示熱

量的菜單、落實健康採購、落實學校營養午餐符合每日飲食指南及營養的標準，並鼓勵

職場、醫院提供健康餐飲，並標示熱量，達到健康體重管理。 

三、加強宣導定期參加癌症篩檢：除避免致癌因子外，透過癌症篩檢發現癌前病變來降低癌症發生

，或早期發現癌症及時治療。經證實，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和口腔癌是可經由篩檢早期

偵測進而降低死亡率，研究顯示，每 1 至 2 年糞便潛血檢查可以降低 50 至 69 歲大腸癌死亡

率 15 至 33%；35 歲以上具菸酒習慣的男性，每 3 年做一次口腔黏膜目視檢查，可降低 43%口

腔癌死亡率；50 至 69 歲婦女，每 2 至 3 年接受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降低乳癌死亡率 21

至 34%；透過大規模子宮頸抹片篩檢，可以降低 60 至 90%的子宮頸癌發生率與死亡率，以上

四種篩檢並為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推薦。爰為有效降低癌症對國人健康之威脅，本部自

民國 99 年起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擴大推動四癌篩檢，補助 30 歲以上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

30 歲以上吸菸或嚼檳榔民眾口腔癌篩檢、45 至 69 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及 50 至未滿 75

歲民眾糞便潛血篩檢；上述之篩檢計畫業研究證實具成本效益，且臺灣是國際上唯一公費提

供四癌篩檢之國家。據本部國民健康署統計，103 年全國四項癌症篩檢共服務 523 萬人，當中

發現超過 5.1 萬名癌前病變及 1.1 萬名癌症個案。 

四、第三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103 年至 107 年）已將防治行動向前推展至以預防為主，期望透過

避免致癌因子、改變生活型態及提升民眾四癌篩檢率，積極降低癌症發生及死亡情形。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鉛列為引起重

大公共衛生問題的十大化學品之一，為預防兒童鉛中毒，要求

檢討現行環境條件及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